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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５３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等１１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ＨＪ／Ｔ２０１—２００５）
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一次性餐具 （ＨＪ／Ｔ２０２—２００５）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飞碟靶 （ＨＪ／Ｔ２０３—２００５）
四、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包装用纤维干燥剂 （ＨＪ／Ｔ２０４—２００５）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再生纸制品 （ＨＪ／Ｔ２０５—２００５）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石棉建筑制品 （ＨＪ／Ｔ２０６—２００５）
七、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建筑砌块 （ＨＪ／Ｔ２０７—２００５）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灭火器 （ＨＪ／Ｔ２０８—２００５）
九、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包装制品 （ＨＪ／Ｔ２０９—２００５）
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软饮料 （ＨＪ／Ｔ２１０—２００５）
十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化学石膏制品 （ＨＪ／Ｔ２１１—２００５）
以上标准为推荐性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ＨＢＣ１２—２００２）
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一次性餐具 （ＨＢＣ１—２００１）
三、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飞碟靶 （ＨＢＣ９—２００１）
四、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包装用纤维干燥剂 （ＨＢＣ７—２００１）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再生纸制品 （ＨＪＢＺ５—２０００）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石棉建筑制品 （ＨＪＢＺ２５—１９９８）
七、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建筑砌块 （ＨＢＣ２０—２００３）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替代卤代烷灭火器 （ＨＪＢＺ２７—１９９８）
九、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包装制品 （ＨＪＢＺ１２—２０００）
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软饮料 （ＨＪＢＺ１３—１９９６）
十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磷石膏建材制品 （ＨＪＢＺ２９—１９９８）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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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水性涂料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

影响，改善环境质量，促进水性涂料及相关产品的出口贸易发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对水性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以下简称ＶＯＣ）、甲醛、苯、甲苯、二甲苯、乙苯、卤
代烃、重金属以及其它有害物提出了限量要求。

本标准对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ＨＢＣ１２—２００２）的技术内容进行了部分
改动并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对其进行了全面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与ＨＢＣ１２—２００２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对水性涂料ＶＯＣ的定义；
———修订了内、外墙涂料ＶＯＣ含量限值；
———对甲醛测定过程中的取样量及样品处理过程进行了修改；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的测试改为直接进样，内标法定量；

———卤代烃测试改用ＥＣＤ检测器，直接进样，内标法定量；
———重金属铅、镉、汞、铬测定采用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
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１）附录Ｃ中规定的方法。

本标准修改采用了 《色漆和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的测定　第２部分：气相色谱
法》（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０）中ＶＯＣ含量检测方法。其不同之处在于：

———修改了对水性涂料ＶＯＣ的定义；
———ＶＯＣ测定时，增加了己二酸二乙酯作为２５０℃沸点的标记物；
———ＶＯＣ测定时，增加了对组成水性涂料ＶＯＣ组分的双色谱柱定性分析。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和附录Ｇ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Ｈ和

附录Ｉ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发展中心、北京微量化学研究所、伊士曼化工公司、立

邦涂料 （中国）有限公司。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２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ＨＢＣ１２—２００２。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ＨＪＢＺ４—１９９４、ＨＪＢＺ４—１９９９、ＨＢＣ１２—２００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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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性涂料类环境标志产品的定义、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以水为溶剂或以水为分散介质的涂料及其相关产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６０１　化学试剂　滴定分析（容量分析）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ＧＢ３１８６　涂料产品的取样
ＧＢ／Ｔ６７５０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１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　涂料与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的测定　第 ２部分：气相色谱法

（Ｐ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ｖａｒｎｉｓｈｅ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ＶＯＣ）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ａｒｔ２∶Ｇａｓ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ｅｔｈｏｄ）

３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ＶＯＣ）
在１０１３ｋＰａ标准压力下，任何初沸点低于或等于２５０℃的有机化合物。

１）对于某些不能通过测试得到密度值的产品，例如腻子 （粉状、膏状）应以质量分数 （ｇ／ｋｇ）表述ＶＯＣ含量。

３２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
扣除水分后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１），表述为克／升 （ｇ／Ｌ）。在特定涂料中，有些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能在涂料干燥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并成为涂膜的一部分，参与反应成膜的这部分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的质量不应该被认为是ＶＯＣ含量的一部分。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产品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４２　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应产品的质量标准要求。

５　技术内容

５１　不得人为添加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卤代烃、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等对人体有害
的物质。

５２　产品中有害物限量应满足表１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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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水性涂料中有害物限量要求

产品种类 内墙涂料 外墙涂料 墙体用底漆
水性木器漆、水性防腐涂

料、水性防水涂料等产品

腻子 （粉状、

膏状）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

含量 （ＶＯＣ）限值
≤８０ｇ／Ｌ ≤１５０ｇ／Ｌ ≤８０ｇ／Ｌ ≤２５０ｇ／Ｌ ≤１０ｇ／ｋｇ

卤代烃 （以二氯甲

烷计）／（ｍｇ／ｋｇ）
≤５００

苯、甲苯、二甲苯、

乙苯的总量／（ｍｇ／ｋｇ）
≤５００

甲醛／（ｍｇ／ｋｇ） ≤１００

铅／（ｍｇ／ｋｇ） ≤９０

镉／（ｍｇ／ｋｇ） ≤７５

铬／（ｍｇ／ｋｇ） ≤６０

汞／（ｍｇ／ｋｇ） ≤６０

６　检验

６１　对于产品中添加邻苯二甲酸酯类、乙二醇醚类的要求通过现场检查方式进行确定。
６２　产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 （ＶＯＣ）按附录Ａ检测。
６３　产品中甲醛含量的检测按附录Ｅ进行。
６４　产品中重金属镉、铅、汞、铬含量的检测按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０１）进行。
６５　产品中对苯、甲苯、二甲苯、乙苯含量的检测按附录Ｆ进行。
６６　产品中对卤代烃含量的检测按附录Ｇ进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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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Ａ１　范围

本方法依据 《涂料与清漆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含量的测定 第２部分：气相色谱法》（ＩＳＯ
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０）制定。

本方法规定了涂料及其原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Ｃ）含量的测定方法。本方法可用于 ＶＯＣ
含量大于０１％ （质量分数）、小于１５％ （质量分数）的涂料的测试。

Ａ２　定义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ＶＯＣ）
在１０１３ｋＰａ标准压力下，任何初沸点低于或等于２５０℃的有机化合物。

Ａ３　原理

试样经稀释后，通过气相色谱分析技术分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组分。定性检验这些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组分之后，用内标法测定这些化合物的量。

Ａ４　仪器设备

Ａ４１　气相色谱仪
仪器设备应根据制造商的相关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所有与测试试样接触的仪器部件都应该由耐

试样的材料 （如玻璃）制成，并且本身不会产生化学变化。

Ａ４２　配备分流进样的进样系统
气相色谱仪应有一个配备分流装置的进样口。分流比应可以调整且能够受到监控。进样口衬管内

应有硅烷化玻璃棉以留住非挥发性成分，如需要，应清洁衬管并填充新的玻璃棉或更换衬管以排除由

于黏性物或颜料残留物 （如被吸附的化合物）造成的误差。色谱峰拖尾显示可能存在吸附，尤其是

低挥发性的成分。

Ａ４３　柱烘箱
柱烘箱的温度应能够在４０℃至３００℃进行等温和程序升温控制操作。柱烘箱温度波动不应超过

１℃。程序升温的最终温度不应超过毛细管柱的最高使用温度。
Ａ４４　检测器

可以使用下列三种检测器中的任意一种。

Ａ４４１　火焰离子检测器 （ＦＩＤ）
ＦＩＤ应能够在高达３００℃的温度条件下操作。为了防止冷凝，检测器的温度应至少高于柱烘箱最

高使用温度１０℃。检测器的气体供给、样品注射量、分流比和增益设置应进行最优化处理，使用于
计算的信号 （峰面积）与物质数量成比例。

Ａ４４２　已校准并调谐过的质谱仪或其他质量选择检测器。
Ａ４４３　已校准过的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ＦＴＩＲ光谱仪）。
Ａ４５　毛细管柱

毛细管柱应由玻璃或石英玻璃制成。柱的长度应能足够分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组分，其最大内径

可以是０３２ｍｍ，并涂以适当膜厚度的固定相，如二甲基聚硅氧烷、聚乙二醇或６％ 腈丙苯基／９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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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基聚硅氧烷等，以提供良好的峰的分离。可以选择上述固定相和柱长度以符合特殊分离的要求。

Ａ４６　定性分析设备
如果分离出的成分要通过质量选择检测器或ＦＴＩＲ光谱仪进行鉴定，仪器应与气相色谱仪相连并

根据制造商的相关说明对其进行操作。

Ａ４７　注射器
注射器至少应具有进样量两倍的容量。

Ａ４８　图表记录仪
补偿式图表记录仪适用于标示气相色谱图。

Ａ４９　积分仪
应使用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积分仪或计算机）来测量峰面积。用于测定和分析的积分参数应一

致。

Ａ４１０　样品瓶
使用由化学惰性材料 （如玻璃）制成的样品瓶，可以使用合适的隔膜 （如以聚四氟乙烯涂层的

橡胶膜）瓶盖对这些样品瓶进行密封。

Ａ４１１　气体过滤器
过滤器应安装在气相色谱仪的连接管中以吸收气体中残留的杂质 （参见Ａ４１２）。

Ａ４１２　气体
Ａ４１２１　载气：干燥无氧氦气、氮气或氢气，纯度至少为９９９９５％ （体积分数）。

Ａ４１２２　检测器气体 （燃气和助燃气）：纯度至少为９９９９５％ （体积分数）的氢气以及空气 （制

备），无有机化合物。

Ａ４１２３　辅助气体 （隔垫吹扫和尾吹气）：与载气具有相同性质的氮或氦。

Ａ５　试剂

Ａ５１　内标物
内标物应为原试样中不存在的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的其他成分完全分离，它应是

一种对试样成分惰性的化合物 （即不与试样组分起化学反应），在测试的温度范围内能够稳定，并且

纯度为已知。例如异丁醇、二乙二醇二甲醚等。

Ａ５２　校准化合物
用于校准的化合物，其纯度应至少为９９％ （质量分数），或已知纯度。

Ａ５３　稀释溶剂
使用适于稀释试样的有机溶剂，其纯度至少为９９％，或已知纯度，但不能含有任何干扰测定的

物质，如造成色谱图上出现重叠峰的物质。应单独进行注射溶剂的测试，以便观察污染物以及可能存

在的干扰峰。稀释溶剂可以是甲醇和四氢呋喃之类的溶剂等。

Ａ５４　标记物
用于按 ＶＯＣ定义区分 ＶＯＣ组分与非 ＶＯＣ组分的化合物。其沸点在 ＶＯＣ定义附近 （２５０℃ ±

３℃），且已知纯度的化合物。用己二酸二乙酯 （沸点：２５１℃）作为标记物以区分沸点低于或等于
２５０℃的有机化合物。

Ａ６　取样

取出确有代表性的试样进行测试。

试样制备参见 《涂料产品的取样》（ＧＢ３１８６—８２）。

Ａ７　测试步骤

Ａ７１　密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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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的测定见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ＧＢ／Ｔ６７５０）。
Ａ７２　含水量

含水量的测定见附录Ｄ。
Ａ７３　气相色谱分析条件
Ａ７３１　所使用的气相色谱分析条件取决于将进行分析的产品，而且每次都应该使用已知的校准混
合物对其进行最优化处理 （见附录Ｃ）。
Ａ７３２　注射量和分流比应相匹配，以便不超过色谱柱的容量，并在检测器的线性范围内。不对称
峰提示气相色谱系统可能过载。

Ａ７４　产品的定性分析
如果产品中的有机化合物是未知的，则需对其进行定性鉴定。较好的方法是气相色谱仪与质量选

择检测器 （Ａ４４２）或ＦＴＩＲ光谱仪 （Ａ４４３）联用，并使用Ａ７３中的色谱仪设置和条件，也
可利用附录Ｂ给出的方法进行定性分析。
Ａ７５　校准
Ａ７５１　如果适合校准用的化合物可购买到，应该使用下列方法测定相对响应因子。
Ａ７５１１　称取一定量 （精确至０１ｍｇ）Ａ７４中所鉴定出的化合物于样品瓶中，称取的量与待
测产品中各自的含量应在同一数量级。

称取与待测化合物相近数量的内标物 （Ａ５１）于同一样品瓶中，使用稀释溶剂 （Ａ５３）稀释
混合物，然后在与测试试样的相同条件下进行分离与测定。

Ａ７５１２　按Ａ７３使仪器参数最优化。
Ａ７５１３　再次将适当数量的校准混合物注入气相色谱仪中。使用以下方程式计算每种化合物的相
对响应因子：

ｒｉ＝
ｍｃｉＡｉｓ
ｍｉｓＡｃｉ

（１）

式中：ｒｉ———化合物ｉ的相对响应因子；
ｍｉｓ———校准混合物中内标物的质量，ｇ；
ｍｃｉ———校准混合物中化合物ｉ的质量，ｇ；
Ａｉｓ———内标物的峰面积；
Ａｃｉ———化合物ｉ的峰面积。

Ａ７５２　如果发现有未定性出的色谱峰或者校准用的化合物未商品化，则应假设其响应因子为
１０。
Ａ７６　试样配制

称取１ｇ的试样 （称准至０１ｍｇ）以及与被测物质量近似相同的内标物于样品瓶中。用１０ｍｌ稀
释溶剂稀释试样，密封试样瓶并混匀。

Ａ７７　化合物含量的测定
Ａ７７１　按校准时的最优化条件设定仪器参数。
Ａ７７２　将标记物注入气相色谱仪中，测定其在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或６％腈丙基苯基／９４％
二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柱上的保留时间，以便按Ａ３１给出的ＶＯＣ定义确定色谱图中的积分终点。
Ａ７７３　将１μｌ的试样注入气相色谱仪中，并记录色谱图。测定每种保留时间低于标记物的化合
物的峰面积 （除稀释溶剂外），然后用下式计算涂料中所含的每种化合物的质量：

ｍｉ＝
ｒｉＡｉｍｉｓ
ｍｓＡｉｓ

（２）

式中：ｍｉ———１ｇ产品中化合物ｉ的质量，ｇ；
ｒｉ———化合物ｉ的相对响应因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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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化合物ｉ的峰面积；
Ａｉｓ———内标物的峰面积；
ｍｉｓ———测试试样中内标物的质量，ｇ；
ｍｓ———测试试样的质量。

注：某些溶剂（如石脑油）会出现一系列峰。如果在此间隔时间内无其他化合物共洗脱，多数积分仪可以累加出

总面积且可以当作一个峰对待。如果积分仪没有此项功能，则必须手动计算总面积。然后才可以使用上述方程式测定

测试试样中的溶剂量。

Ａ８　计算

Ａ８１　计算ＶＯＣ含量
腻子类产品依据式 （３）计算ＶＯＣ含量：

ω（ＶＯＣ）＝
ｉ＝ｎ

ｉ＝１
ｍｉρｓ×１０００ （３）

式中：ω（ＶＯＣ）──产品的ＶＯＣ含量，ｇ／Ｌ；
ｍｉ———１ｇ测试试样中化合物ｉ的质量，ｇ；
ρｓ———２３℃时测试试样的密度，ｇ／ｍｌ；

１０００———转换因子。
Ａ８２　计算扣除水分后产品的ＶＯＣ含量ω（ＶＯＣｌｗ）

ω（ＶＯＣｌｗ）＝

ｉ＝ｎ

ｉ＝１
ｍｉ

１－ρｓ
ｍｗ
ρｗ

ρｓ×１０００ （４）

式中：ω（ＶＯＣｌｗ）──扣除水分后产品的ＶＯＣ含量，ｇ／Ｌ；
ｍｉ──１ｇ测试试样中化合物ｉ的质量，ｇ；
ｍｗ──１ｇ测试试样中水的质量，ｇ；
ρｓ──２３℃时测试试样的密度，ｇ／ｍｌ；
ρｗ──２３℃时水的密度，ｇ／ｍｌ（＝０９９７５ｇ／ｍｌ）；

１０００──转换因子。

Ａ９　结果的表示

如果两次测试结果 （ＶＯＣ质量分数）的差大于Ａ１０１的要求，则重复上述步骤。
计算两个有效结果 （重复测试）的平均数。当ＶＯＣ质量分数大于１％的数值时，应精确至０１％

计算ω（ＶＯＣｌｗ）；当ＶＯＣ质量分数小于或等于１％的数值时，应精确至００１％计算ω（ＶＯＣｌｗ）。

Ａ１０　精确性

Ａ１０１　重复性限ｒ
一个数值ｒ，在重复性条件下，两次测试结果之间的绝对值不超过此数的概率为９５％。重复性条

件是指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设备，按相同的测试程序，并在短时间内对同一被测对

象相互独立进行的测试条件。

以重复性变异系数表示的、使用此测试方法得出的五个重复测定值的重复性变异系数在１％和
８％之间。
Ａ１０２　再现性限Ｒ

一个数值Ｒ，在再现性条件下，两次测试结果之间的绝对值不超过此数的概率为９５％。再现性条
件是指，在进行测试的实验室、操作者、测试设备、测试程序 （方法）、测试时间有本质变化的情况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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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同一被测对象相互独立进行的测试条件。

以再现性变异系数表示的，使用此测试方法而得的再现性变异系数在２％和１１％之间。
表Ａ１　多个实验室的试验结果

参　　数 分散型涂料 阴离子电淀积涂料 水溶性涂料

实验室数量 ５ ７ ５

重复测定数量 ５ ５ ５

平均值，以质量分数表示／％ ０３６ １１６８ １１８３

再现性标准差 ００４ ０２４ １２２

再现性变异系数 １０４ ２０ １０３

重复性标准差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８８

重复性变异系数 ２６ １５ ７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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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资料性附录）

ＶＯＣ组分的定性分析

Ｂ１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水性涂料ＶＯＣ组分的定性分析。

Ｂ２　方法原理

试样经稀释溶剂稀释后，直接注入装有两种不同极性的毛细管柱的气相色谱仪中，依据所得

ＶＯＣ组分保留时间计算相对保留值，并在表 Ｂ１中查找对应的化合物。如果在两种不同极性的毛细
管柱上未知化合物与已知化合物的保留时间或相对保留值都相同，即认为是同一化合物。

Ｂ３　材料

Ｂ３１　载气：高纯氮
Ｂ３２　燃气：氢气，纯度＞９９９９５％
Ｂ３３　助燃气：空气

Ｂ４　试剂

Ｂ４１　甲烷气体
Ｂ４２　己二酸二乙酯 （ＤＥＡ）
Ｂ４３　稀释溶剂：使用适于稀释试样的有机溶剂，其纯度至少为９９％，但不能含有任何干扰测定
的物质，如造成色谱图上出现重叠峰的物质。应进行单独注射溶剂的测试，以便观察污染物以及可能

存在的干扰峰。当试样中含有与稀释溶剂相同的组分时，应更换其它种类的稀释溶剂。例如甲醇和四

氢呋喃之类的溶剂等。

Ｂ５　仪器

Ｂ５１　气相色谱仪：配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
Ｂ５２　色谱柱１（基本柱）：６％腈丙苯基／９４％聚二甲基硅氧烷毛细管柱，例如 ＤＢ１３０１，６０ｍ×
０３２ｍｍ内径×１０μｍ膜厚，色谱柱２（确认柱）：聚乙烯醇 （ｗａｘ）毛细管柱，例如ＤＢｗａｘ，３０ｍ
×０２５ｍｍ内径×０２５μｍ膜厚。
Ｂ５３　微量注射器，５μｌ。

Ｂ６　气相色谱仪条件

Ｂ６１　条件１
色谱柱 （基本柱）：　　　６％腈丙苯基／９４％二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柱６０ｍ×０３２ｍｍ×１０

μｍ
载气种类： 氮气 （Ｎ２）
柱前压 （恒压模式）： ６４ｋＰａ
柱流量： ０７７ｍｌ／ｍｉｎ
进样口温度： ２５０℃
分流比： 分流进样，１０μｌ，４０∶１

０１



ＨＪ／Ｔ２０１ ２００５

检测器温度：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ＦＩＤ），２６０℃
柱烘箱温度程序： 初始温度：１００℃保持１ｍｉｎ，以２０℃／ｍｉｎ升至２６０℃保持２０ｍｉｎ

Ｂ６２　条件２
色谱柱 （确认柱）：　　　　聚乙烯醇 （ｗａｘ）毛细管柱 ３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
载气种类： 氮气 （Ｎ２）
柱前压 （恒压模式）： ４３ｋＰａ
柱流速： ０３４ｍｌ／ｍｉｎ
进样器温度： ２４０℃
分流比： 分流进样，１０μｌ，４０∶１
检测器温度：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ＦＩＤ），２５０℃
柱烘箱温度程序： 初始温度：６０℃保持１ｍｉｎ，以２０℃／ｍｉｎ升至２４０℃保持２０ｍｉｎ

Ｂ７　测定步骤

Ｂ７１　毛细管柱死时间（非滞留溶质的保留时间）的测定：分别按 Ｂ６１、Ｂ６２气谱条件，待仪器
稳定后，注入适量的甲烷气体。记录其保留时间，其保留时间为Ｂ６１、Ｂ６２条件下６％腈丙苯基／
９４％二甲基聚硅氧烷柱、聚乙烯醇 （ｗａｘ）柱的死时间ｔＭ。
Ｂ７２　溶解适量的涂料于乙腈中 （质量分数约１０％），分别注入安装有上述两种气谱柱的气相色谱
仪中，并分别记录各组分的保留时间ｔＲ，按公式１计算各组分的相对保留值，并在表Ｂ１中查找对应
的化合物。

ｒ相对保留值 ＝
ｔＲ（未知组分）－ｔＭ
ｔＲ（ＤＥＡ）－ｔＭ

（１）

表Ｂ１　水性涂料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在基本柱和确认柱上的保留时间及相对保留值 （ｒ）

物　　　质 沸点／℃
基　本　柱 确　认　柱

保留时间／
ｍｉｎ

相对保

留值

保留时间／
ｍｉｎ

相对保

留值

　丙酮Ａｃｅｔｏｎｅ ５６ ８１９３ ００８２ ４５０１ ００６７

　甲醇 ６５ ７６８８ ００３６ ４９２６ ０１１０

　乙醇 ７８ ７８９１ ００５５ ５１７０ ０１３６

　乙腈Ａｃｅｔ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８１～８２ ８１８９ ００８２ ５８５１ ０２０６

　异丙醇２Ｐｒｏｐａｎｏｌ（Ｉｓｏｐｒｏｐａｎｏｌ） ８２４ ８０３７ ００６８ ５０９３ ０１２８

　三乙胺Ｔｒｉ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ｅ（ＴＥＡ） ８８８ ９０２９ ０１６０ ４３６６ ００５３

　１丙醇１Ｐｒｏｐａｎｏｌ ９７ ８３６５ ００９８ ５９６５ ０２１８

　异丁醇 １０８ ８８３６ ０１４２ ６４４５ ０２６７

　甲苯Ｔｏｌｕｅｎｅ １１０６ １０１８３ ０２６６ ６２６９ ０２４９

　乙酸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 １１７ ８６１６ ０１２２ ９５９３ ０５９２

　１丁醇 １１８ ９１３５ ０１６９ ６９５５ ０３２０

　丙二醇单甲醚 （ＰＭ）

　ＰＭ（两个峰中的第二个峰，较小）
１２０

９３２２ ０１８７ ６９５５ ０３２０

９６５５ ０２１７ ７６３７ ０３９０

　二丙二醇单甲醚 （ＤＰＭ）
　ＤＰＭ（三个峰中的第二个峰）

９０～９１
／１２ｍｍ

１３０３５ ０５２９ １００６５ ０６４１
１３２２７ ０５４７ １０１３６ ０６４８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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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　　　质 沸点／℃
基　本　柱 确　认　柱

保留时间／
ｍｉｎ

相对保

留值

保留时间／
ｍｉｎ

相对保

留值

　ＤＰＭ（三个峰中的第三个峰，较小） １３４７２ ０５７０ １０４７８ ０６８４

　乙酸正丁酯ｎＢｕｔ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１２４～１２６ １０４６６ ０２９２ ６３７７ ０２６０

　二甲基乙醇胺 （ＤＭＥＡ） １３３～１３４ ９８９５ ０２４０ ７２０１ ０３４５

　２乙氧基乙醇 （ＥＥ） １３５ ９６７４ ０２１９ ７７９０ ０４０６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ＰＭＡ） １４０～１５０ １１１４２ ０３５５ ７７７８ ０４０５

　甲基异戊基酮 （ＭＩＡＫ） １４１～１４８ １１３０４ ０３７０ ７１４４ ０３３９

　甲基戊基酮 （ＭＡＫ） １４７～１５３ １１６７２ ０４０３ ７５２９ ０３７９

　丙二醇甲醚单丙醚 （ＰｎＰ）

　ＰｎＰ（两个峰中的第二个峰，较小）
１４９８

１１０３６ ０３４５ ７９９９ ０４２８

１１３０４ ０３７０ ８４９６ ０４７９

　乙二醇单丙醚 （ＥＰ）
１４９５～
１５３５

１０７３９ ０３１７ ８５６１ ０４８６

　２Ａｍｉｎｏ２ｍｅｔｈｙｌ１ｐｒｏｐａｎｏｌ（ＡＭＰ９５） １６５ １０３７４ ０２８４ ９０７６ ０５３９

　乙基３乙氧基丙酸酯 （ＥＥＰ） １６６／７５５ｍｍ １２５４６ ０４８４ ８８２１ ０５１３

　丙二醇正丁醚 （ＰｎＢ）

　ＰｎＢ（两个峰中的第二个峰，较小）
１７０

１２２０４ ０４５３ ８８８５ ０５１９

１２４６８ ０４７７ ９３６２ ０５６８

　乙二醇单丁醚 （ＥＢ） １７５ １１９１４ ０４２６ ９４６２ ０５７９

　柠烯Ｌｉｍｏｎｅｎｅ １７５～１７７ １３２１４ ０５４６ ７７７０ ０４０４

　２乙基１己醇 （２ＥＨ） １８５ １３３３６ ０５５７ １００７８ ０６４２

　１，２丙二醇 （ＰＧ） １８７ １０３８８ ０２８５ １０９９４ ０７３７

　乙二醇 （ＥＧ） １９７ ９９８１ ０２４７ １１３３０ ０７７２

　己二醇 １９７ １２５３３ ０４８３ １１２６６ ０７６５

　Ｎ甲基吡咯烷酮 （ＮＭＰ） ２０２ １４４７９ ０６６２ １２１６１ ０８５７

　苯甲醇 ２０５ １４０６１ ０６２４ １３５０２ ０９９６

　石油溶剂油 （ＷｈｉｔｅＳｐｉｒｉｔ） Ｓｔａｒｔ
Ｅｎｄ

１５０～２１５
１０５００ ０２９５ ４７５０ ００９２

１６０００ ０８０３ ９５００ ０５８３

　二丙二醇Ｄｉ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ｇｌｙｃｏｌ（ＤｉＰＧ）

　ＤｉＰＧ（四个峰中的第二个大峰）

　ＤｉＰＧ（四个峰中的第一个小峰）

　ＤｉＰＧ（四个峰中的第二个小峰）

２２９～２３２

１３７９８ ０６００ １２９３５ ０９３７

１４１３４ ０６３１ １３４０７ ０９８６

１４２８９ ０６４５ １３６７８ １０１４

１４５５３ ０６６９ １３９９６ １０４７

　二丙二醇正丙醚 （ＤＰｎＰ）

　ＤＰｎＰ（四个峰中的第二个峰）

　ＤＰｎＰ（四个峰中的第三个峰）

　ＤＰｎＰ（四个峰中的第四个小峰）

２１２

１４８３５ ０６９５ １０８８３ ０７２５

１４９７０ ０７０８ １０９６４ ０７３４

１５１２３ ０７２２ １１１１０ ０７４９

１１４９３ ０７８８

　二乙二醇乙醚醋酸酯 （ＤＥＥＡ） ２１８～２１９ １５０８５ ０７１８ １１７４２ ０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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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　　　质 沸点／℃
基　本　柱 确　认　柱

保留时间／
ｍｉｎ

相对保

留值

保留时间／
ｍｉｎ

相对保

留值

　二丙二醇正丁醚 （ＤＰｎＢ）

　ＤＰｎＢ（三个峰的第二个峰）

　ＤＰｎＢ（三个峰的第三个峰）

　ＤＰｎＢ（四个峰中的第四个小峰）

２２２

１６０６５ ０８０９ １１６５１ ０８０５

１６２１０ ０８２２ １１７２９ ０８１３

１６４０３ ０８４０ １１８４６ ０８２５

１２２４３ ０８６６

　乙二醇 ２ＥＨ醚 （ＥＥＨ）

　ＥＥＨ（两个峰中的第二个峰，较小）
２２９

１６１３２ ０８１５ １１９９３ ０８４０

２０８７１ １２５２ １５１９３ １１７０

　二乙二醇单丁醚 （ＤＢ） ２３１ １５５８５ ０７６５ １２７４３ ０９１７

　２，２，４三甲基１，３戊二醇 （ＴＭＰＤ） ２３２ １５７０９ ０７７６ １３７５３ １０２２

　丙二醇苯醚 （ＰＰｈ）

　ＰＰｈ（两个峰中的第二个峰，较小）
２４３

１６８８３ ０８８４ １５０２９ １１５３

１７０１４ ０８９６ １５４１６ １１９３

　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 ２４５ １７６３１ ０９５３ １３０６７ ０９５１

　二乙二醇 （ＤＥＧ） ２４５ １３３６８ ０５６０ １４２４８ １０７３

　乙二醇苯醚 （ＥＰｈ） ２４７ １６７０５ ０８６８ １６１５０ １２６９

　己二酸二乙酯 （ＤＥＡ） ２５１ １８１３７ １０００ １３５４３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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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资料性附录）

气相色谱测试条件

Ｃ１　色谱条件实例１

色谱柱：　　　　二甲基聚硅氧烷涂层毛细管柱，３０ｍ×０３２ｍｍ内径×１０μｍ膜厚；
进样口温度： ２６０℃；
检测器温度： ２８０℃；
柱温： 程序升温，４５℃保持４ｍｉｎ，然后以８℃／ｍｉｎ升至２３０℃保持１０ｍｉｎ；
载气： 高纯氮；

柱前压 ３５ｋＰａ
分流比： 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调

进样量： １０μｌ

Ｃ２　色谱条件实例２

色谱柱：　　　６％ 腈丙苯基／９４％二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柱，６０ｍ×０３２ｍｍ×１０μｍ；
进样口温度： ２５０℃；
检测器温度： ２６０℃；
柱温： 程序升温，８０℃保持１ｍｉｎ，然后以１０℃／ｍｉｎ升至２３０℃保持１５ｍｉｎ；
载气： 高纯氮；

柱前压 ６４ｋＰａ
分流比： 分流进样，分流比可调

进样量： １０μ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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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规范性附录）

水性涂料中水含量的测定方法　气相色谱分析法

Ｄ１　仪器与试剂

Ｄ１１　仪器
备有热导检测器及程序升温控制的气相色谱仪。

色谱柱：柱长２０ｍ，外径３２ｍｍ，填装６０～８０目的高分子多孔微球的不锈钢柱或其它能使被
测物与其它组分完全分离的色谱柱。

记录仪。

微量注射器：１０μｌ或２０μｌ。
具塞式玻璃瓶：１０ｍｌ。

Ｄ１２　试剂
无水二甲基甲酰胺 （ＤＭＦ）；色谱纯。
无水异丙醇。

Ｄ２　测定方法

Ｄ２１　仪器操作条件
样品汽化温度：２００℃。
检测器：温度２４０℃，电流１５０ｍＡ。
柱温：程序升温，初始温度８０℃，升温速度３０℃／ｍｉｎ，终温１７０℃。
载气：纯度为９９９９５％以上的氦气或高纯氮气。

Ｄ２２　测定水的响应因子Ｒ
在同一具塞式玻璃瓶中称０２ｇ左右的蒸馏水和０２ｇ左右的异丙醇，称准至０１ｍｇ，加入２ｍｌ

的二甲基甲酰胺，混匀。用微量注射器进１μｌ样品，并记录其色谱图。
计算水的响应因子Ｒ：

Ｒ＝
ＷｉＡ（Ｈ２Ｏ）
Ｗ（Ｈ２Ｏ）Ａｉ

（１）

式中：Ｗｉ──异丙醇质量，ｇ；
Ｗ（Ｈ２Ｏ）———水的质量，ｇ；
Ａ（Ｈ２Ｏ）———水峰面积；

Ａｉ———异丙醇峰面积。
如异丙醇和二甲基甲酰胺为非无水试剂，则以同样量的异丙醇和二甲基甲酰胺 （混合液），但不

加水作为空白，记录空白的水峰面积。

计算水的相对响应因子Ｒ：

Ｒ＝
Ｗｉ［Ａ（Ｈ２Ｏ）－Ｂ］
Ｗ（Ｈ２Ｏ）Ａｉ

（２）

式中：Ｗｉ──异丙醇质量，ｇ；
Ｗ（Ｈ２Ｏ）———水的质量，ｇ；

Ａｉ──异丙醇峰面积；
Ａ（Ｈ２Ｏ）———水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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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空白中水的峰面积。

Ｄ３　样品分析

称取０６ｇ涂料以及与被测物质量近似相同的内标物，称准至０１ｍｇ，加入到具塞玻璃瓶中，再
加入２ｍｌ二甲基甲酰胺，盖上瓶塞。同时准备一个不加涂料的异丙醇和二甲基甲酰胺做为空白样。
用力摇动装有试样的小瓶１５ｍｉｎ，放置５ｍｉｎ，使其沉淀，也可使用低速离心机使其沉淀。吸取１μｌ
试样瓶中的上清液，注入色谱柱中，并记录其色谱图。

通过下式计算涂料中水的质量分数 （％）：

ω（Ｈ２Ｏ）＝
Ａ（Ｈ２Ｏ）Ｗｉ×１００

ＡｉＷｃＲ
（３）

式中：Ａ（Ｈ２Ｏ）———水峰面积；
Ａｉ———异丙醇峰面积；
Ｗｉ———异丙醇质量，ｇ；
Ｗｃ———涂料质量，ｇ；
Ｒ──响应因子。

计算结果保留３位有效数字。

Ｄ４　精密度

Ｄ４１　重复性：在重复性条件下，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不应超过１６％。
Ｄ４２　再现性：在再现性条件下，不同实验室间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不应超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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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Ｅ
（规范性附录）

水性涂料中甲醛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Ｅ１　仪器与试剂

Ｅ１１　仪器与设备
分光光度计、全玻璃蒸馏器、容量瓶、５０ｍｌ纳氏比色管、移液管。

Ｅ１２　试剂
本方法所用试剂除另有说明外，均应为符合国家标准或专业标准的分析纯试剂和蒸馏水或同等纯

度的水。

Ｅ１２１　乙酸铵 （ＮＨ４ＣＨ３ＣＯＯ）。
Ｅ１２２　冰乙酸 （ＣＨ３ＣＯＯＨ）：ρ＝１０５。
Ｅ１２３　乙酰丙酮 （Ｃ５Ｈ８Ｏ２）：ρ＝０９７５。
Ｅ１２４　乙酰丙酮溶液：０２５％ （体积分数），称２５ｇ乙酸铵 （Ｅ１２１），加少量水溶解，加３
ｍｌ冰乙酸 （Ｅ１２２）及０２５ｍｌ新蒸馏的乙酰丙酮 （Ｅ１２３），混匀再加水至１００ｍｌ，调整ｐＨ ＝
６０，此溶液于２～５℃贮存，可稳定一个月。
Ｅ１２５　盐酸 （ＨＣｌ）溶液：ρ＝１１９（１＋５）。
Ｅ１２６　氢氧化钠 （ＮａＯＨ）溶液：３０ｇ／１００ｍｌ。
Ｅ１２７　碘 （Ｉ２）溶液：ｃ（Ｉ２） ＝０１ｍｏｌ／Ｌ，称 ４０ｇ碘化钾 （Ｅ１２８）溶于 １０ｍｌ水，加入
１２７ｇ碘，溶解后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加水稀释定容。
Ｅ１２８　碘化钾 （ＫＩ）。
Ｅ１２９　重铬酸钾 （Ｋ２Ｃｒ２Ｏ７）：ｃ（１／６Ｋ２Ｃｒ２Ｏ７） ＝０１０００ｍｏｌ／Ｌ，准确称取４９０３０ｇ于１２０℃
烘至恒重的基准重铬酸钾，用水溶解后移入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稀释至刻度并摇匀。
Ｅ１２１０　淀粉溶液：１ｇ／１００ｍｌ，称１ｇ淀粉，用少量水调成糊状，倒入１００ｍｌ沸水中，呈透明溶
液，临用时配制。

Ｅ１３　硫代硫酸钠溶液：ｃ（Ｎａ２Ｓ２Ｏ３） ＝０１ｍｏｌ／Ｌ，称取２５ｇ硫代硫酸钠 （Ｎａ２Ｓ２Ｏ３·５Ｈ２Ｏ）和２
ｇ碳酸钠 （Ｎａ２ＣＯ３）溶解于１０００ｍｌ新煮沸但已冷却的水中，贮于棕色试剂瓶中，放一周后过滤，
并标定其浓度。

Ｅ１３１　硫代硫酸钠溶液标定：见ＧＢ６０１。
Ｅ１４　甲醛 （ＨＣＨＯ）溶液，含甲醛３６％～３８％。
Ｅ１４１　甲醛标准储备液：取１０ｍｌ甲醛溶液 （Ｅ１４）置于５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稀释定容。
Ｅ１４２　甲醛标准储备液的标定：吸取５０ｍｌ甲醛标准储备液 （Ｅ１４１）置于２５０ｍｌ碘量瓶中，
加０１ｍｏｌ／Ｌ碘溶液 （Ｅ１２７），３００ｍｌ，立即逐滴的加入３０ｇ／１００ｍｌ氢氧化钠溶液 （Ｅ１２６）
至颜色褪到淡黄色为止 （大约０７ｍｌ）。静置１０ｍｉｎ，加 （１＋５）盐酸溶液 （Ｅ１２５）５ｍｌ酸化，
（空白滴定时需多加２ｍｌ），在暗处静置１０ｍｉｎ，加入１００ｍｌ新煮沸但已冷却的水，用标定好的硫代
硫酸钠溶液 （Ｅ１３１）滴定至淡黄色，加入新配制的１ｇ／１００ｍｌ淀粉指示剂 （Ｅ１２１０）１ｍｌ，继
续滴定至蓝色刚刚消失为终点。同时进行空白测定。按下式计算甲醛标准储备液浓度。

ω（甲醛）＝
（Ｖ０－Ｖ１）ｃ（Ｎａ２Ｓ２Ｏ３）×１５０

５０ （１）

式中：ω（甲醛）———甲醛标准液的质量分数，ｍｇ／ｍｌ；
Ｖ０———空白消耗硫代硫酸钠溶液体积的平均值，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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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１———标定甲醛消耗硫代硫酸钠溶液体积的平均值，ｍｌ；
ｃ（Ｎａ２Ｓ２Ｏ３）———硫代硫酸钠溶液浓度，ｍｏｌ／Ｌ；

１５０———甲醛 （１／２ＨＣＨＯ）摩尔质量；
５０———甲醛标准储备液取样体积，ｍｌ。

Ｅ１４３　甲醛标准使用溶液
用水将甲醛标准储备液 （Ｅ１４２）稀释成２０００μｇ／ｍｌ甲醛标准使用液，２～５℃贮存，可稳定

一周。

Ｅ２　测定步骤

Ｅ２１　标准曲线的绘制
取数支５０ｍｌ具塞刻度管，分别加入０００，０５０，１００，３００，５００，８００ｍｌ甲醛标准使用溶

液，加水至５０ｍｌ，加入２５ｍｌ乙酰丙酮溶液 （Ｅ１２４），摇匀。于６０℃水浴中加热３０ｍｉｎ，取出后
冷却至室温，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测定。用１０ｍｍ比色皿，在波长４１４ｎｍ处，测量吸光度，以吸光
度和对应的甲醛量绘制标准曲线。

Ｅ２２　甲醛含量的测定
称取２ｇ（准确至０００１ｇ）试样，置于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并用水稀释之刻度，摇匀。用移液管吸

取１０ｍｌ此溶液，移入已加入１０ｍｌ蒸馏水的１００ｍｌ蒸馏瓶中，收集馏分的瓶中应先加入适量的水浸
没冷凝管出口。加热蒸馏并收集馏分，将试样蒸至近干。将收集的馏分转移至５０ｍｌ具塞刻度管中，
用水稀释到刻度，待测。

制备好的试样加入２５ｍｌ乙酰丙酮溶液 （Ｅ１２４），摇匀。于６０℃水浴中加热３０ｍｉｎ，取出后
冷却至室温，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测定。

用１０ｍｍ比色皿，在波长４１４ｎｍ处，测量吸光度，减去空白试验所测得的吸光度，从标准曲线
上查出试样中甲醛的含量。

用５０ｍｌ水代替试样，进行平行操作。

Ｅ３　甲醛含量的计算

甲醛质量分数按下式计算：

ω（甲醛）＝５×ｍＷ （２）

式中：ω（甲醛）─—涂料中甲醛的质量分数，ｍｇ／ｋｇ；
ｍ─—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的甲醛量，μｇ；
Ｗ─—测试所取的试样量，ｇ。

Ｅ４　精密度

Ｅ４１　重复性：在重复性条件下，两次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不应超过２８％。
Ｅ４２　再现性：在再现性条件下，不同实验室间测试结果的相对偏差不应超过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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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Ｆ
（规范性附录）

水性涂料中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分析法

Ｆ１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水性涂料及原材料中苯、甲苯、乙苯、二甲苯的测定。

检出限量：苯４０ｍｇ／ｋｇ、甲苯４０ｍｇ／ｋｇ、乙苯４０ｍｇ／ｋｇ、二甲苯５０ｍｇ／ｋｇ。

Ｆ２　方法原理

试样经稀释溶剂稀释后直接注入气相色谱仪中，经毛细管柱使被测组分分离，用氢火焰离子化检

测器检测，以内标法定量。

Ｆ３　仪器设备

Ｆ３１　气相色谱仪
仪器设备应根据制造商的相关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所有与测试试样接触的仪器部件都应该由耐

试样的材料 （如玻璃）制成，并且不会产生化学变化。

Ｆ３２　配备分流进样的进样系统
气相色谱仪应有一个配备分流装置的进样口。分流比应可以调整且能够受到监控。进样口衬管内

应有硅烷化玻璃棉以留住非挥发性成分，如需要，应清洁衬管并填充新的玻璃棉或更换衬管以排除由

于黏性物或颜料残留物 （如被吸附的化合物）造成的误差。色谱峰拖尾显示可能存在吸附，尤其是

低挥发性的成分。

Ｆ３３　柱烘箱
柱烘箱的温度应能够在４０℃至３００℃进行等温和程序升温控制操作。柱烘箱温度波动不应超过

１℃。程序升温的最终温度不应超过毛细管柱的最高使用温度。
Ｆ３４　检测器

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ＦＩＤ），使用温度可达３００℃。为了防止冷凝，检测器温度应至少高于色谱
柱的使用温度１０℃。检测器的气体流量、进样量、分流比和增益设置应进行最优化处理，从而使得
用于计算的信号 （峰面积）与物质数量成比例。

Ｆ３５　毛细管柱
毛细管柱应由玻璃或石英玻璃制成。色谱柱的长度应能足够分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组分，其最大

内径可以是０３２ｍｍ，并涂以适当膜厚度的二甲基聚硅氧烷涂层，以提供良好的峰的分离。可以选择
固定相和柱长度以符合特殊分离的要求。参见附录Ｃ。
Ｆ３６　注射器

注射器的容量至少应为进样量的两倍。

Ｆ３７　图表记录器
补偿式图表记录器适用于标示气相色谱图。

Ｆ３８　积分器
应使用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积分器或计算机）来测量峰面积。用于测定和分析的积分参数应一

致。

Ｆ３９　样品瓶
使用由化学惰性材料 （如玻璃）制成的样品瓶，其可用合适的瓶盖 （如以聚四氟乙烯涂层的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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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膜）密封。

Ｆ３１０　气体过滤器
过滤器应安装在气相色谱仪的连接管中以吸收气体中残留的杂质。

Ｆ３１１　气体
Ｆ３１１１　载气：干燥、无氧氦气、氮气或氢气，纯度至少为体积分数９９９９５％。
Ｆ３１１２　检测器内气体 （燃气和助燃气）：纯度至少为体积分数９９９９９％的氢气以及空气 （制

备），不含有机化合物。

Ｆ３１１３　辅助气体 （隔垫吹扫和尾吹气）：与载气具有相同性质的氮或氦。

Ｆ４　试剂

Ｆ４１　校准化合物
Ｆ４１１　苯，其纯度应至少为质量分数９９％，或已知纯度。
Ｆ４１２　甲苯，其纯度应至少为质量分数９９％，或已知纯度。
Ｆ４１３　乙苯，其纯度应至少为质量分数９９％，或已知纯度。
Ｆ４１４　二甲苯，其纯度应至少为质量分数９９％，或已知纯度。
Ｆ４２　稀释溶剂

使用适于稀释试样的有机溶剂，其纯度至少为质量分数９９％，但不能含有任何干扰苯系物测定
的物质，如造成色谱图上与苯系物峰重叠的物质。应进行单独注射溶剂的操作以便观察污染物以及可

能存在的干扰峰。例如甲醇、四氢呋喃。

Ｆ４３　内标物
内标物应为一种化合物，试样中不含有这种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的其他成分完全

分离。它应是一种与试样成分有关的惰性化合物，在所需的温度范围内能够稳定，并含有已知纯度。

例如：乙二醇单丁醚、异丁醇、乙二醇二甲醚等。

Ｆ５　取样

取出确有代表性的试样进行测试 （从多组分涂料取出的试样，应对每一组分具有代表性）。

Ｆ６　程序步骤

Ｆ６１　气相色谱分析条件
Ｆ６１１　所使用的气相色谱分析条件取决于将进行分析的产品，而且每次都应该使用已知校准混合
物对其进行最优化处理。参见附录Ｃ。
Ｆ６１２　进样量和分流比应匹配，以便不超过色谱柱的容量，并在检测器的线性范围内。不对称峰
可能会给出气相色谱系统过载的提示。气相色谱分析条件见附录Ｃ。
Ｆ６２　产品的定性分析
Ｆ６２１　按Ｆ６１所示使仪器参数最优化。
Ｆ６２２　被测物保留时间的测定：注入１μｌ含Ｆ４１所示被测物的标准的溶液。记录各被测物标准
组分的保留时间，各被测物标准组分的出峰顺序见图Ｆ１。
Ｆ６２３　定性检验样品中的组分：取１ｇ左右的样品用甲醇稀释至１０ｍｌ的容量瓶中，取１μｌ注入
色谱仪中，并从图Ｆ１中确定是否存在被测物。
Ｆ６３　校准
Ｆ６３１　分别称取Ｆ４１中的化合物，称样量应与其在测试产品中的相应含量相近，精确至０１
ｍｇ，注入样品瓶内 （Ｆ３９）。

称取相近量的内标物 （Ｆ４３）注入样品瓶，用稀释溶剂 （Ｆ４２）稀释混合物，在与测试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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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溶剂甲醇，２—苯，３—甲苯，４—乙苯，５—二甲苯 （间、对），

６—二甲苯 （邻），７—内标物乙二醇单丁醚

图Ｆ１　被测物在二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柱上的出峰顺序

相同的条件下注入。

Ｆ６３２　再次将适量的校准混合物注入气相色谱仪中。用下式计算苯系物的响应因子：

ｒｉ＝
ｍｃｉＡｉｓ
ｍｉｓＡｃｉ

（１）

式中：ｒｉ———化合物ｉ的响应因子；
ｍｉｓ———标准混合物中内标物的质量，ｇ；
ｍｃｉ———标准混合物中化合物ｉ的质量，ｇ；
Ａｉｓ———内标物的峰面积；
Ａｃｉ———化合物ｉ的峰面积。
ｒ值取二次结果的平均值，其相对偏差应小于５％，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Ｆ６４　试样配制
称取１ｇ的试样 （精确至０１ｍｇ），以及与注入样品瓶中的被测物质量近似相同的内标物。使用

适量的稀释溶剂稀释试样，密封试样瓶并混匀。

Ｆ６５　化合物含量的测定
Ｆ６５１　校准时以最优化方式设置仪器参数。
Ｆ６５２　将１μｌ的试样注入气相色谱仪中，记录色谱图。测定苯系物的峰面积，然后以下式计算
涂料中所含的苯系物的质量：

ｍｉ＝
ｒｉＡｉｍｉｓ
ｍｓＡｉｓ

（２）

式中：ｍｉ———１ｇ产品中化合物ｉ的质量，μｇ／ｇ；
ｒｉ———化合物ｉ的响应因子；
Ａｉ———化合物ｉ的峰面积；
Ａｉｓ———内标物的峰面积；
ｍｉｓ———测试试样中内标物的质量，μｇ；
ｍｓ———测试试样的质量，ｇ。
测定结果取二次测定的平均值，其相对偏差应小于５％，计算结果保留至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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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Ｇ
（规范性附录）

水性涂料中卤代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分析法

Ｇ１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涂料中二氯甲烷、二氯乙烷、三氯甲烷、三氯乙烷、四氯化碳的测定。

检出限量：二氯甲烷５ｍｇ／ｋｇ、１，２二氯乙烷５ｍｇ／ｋｇ、１，１二氯乙烷１０ｍｇ／ｋｇ、１，１，１三氯乙烷
００１ｍｇ／ｋｇ、１，１，２二氯乙烷００１ｍｇ／ｋｇ、三氯甲烷００１ｍｇ／ｋｇ、四氯化碳０００１ｍｇ／ｋｇ。

Ｇ２　方法原理

试样经稀释溶剂稀释后直接注入气相色谱仪中，二氯甲烷、二氯乙烷、三氯甲烷、三氯乙烷、四

氯化碳在毛细管色谱柱中与共存物质完全分离后，用电子捕获检测器测定，以内标法定量。

Ｇ３　材料

载气：高纯氮

Ｇ４　试剂

Ｇ４１　二氯甲烷，分析纯
Ｇ４２　１，１二氯乙烷，分析纯
Ｇ４３　１，２二氯乙烷，分析纯
Ｇ４４　１，１，１三氯乙烷，分析纯
Ｇ４５　１，１，２三氯乙烷，分析纯
Ｇ４６　三氯甲烷，分析纯
Ｇ４７　四氯化碳，分析纯
Ｇ４８　稀释溶剂：使用适于稀释试样的有机溶剂，其纯度至少为质量的９９％，或含有已知纯度，
但不能含有任何干扰测定的物质，如造成色谱图上出现重叠峰的物质。应单独注射溶剂以便观察污染

物以及可能存在的干扰峰。例如甲醇和四氢呋喃之类的溶剂。

Ｇ４９　内标物：内标物应为一种化合物，试样中不含有这种化合物，且该化合物能够与色谱图上的
其他成分完全分离。它应是一种与试样成分有关的惰性化合物，在所需的温度范围内能够稳定，并含

有已知纯度。例如溴丙烷。

Ｇ４１０　溴丙烷，分析纯。
Ｇ４１１　内标物 （溴丙烷）溶液：称取１ｇ左右溴丙烷 （Ｇ４９）称准至０１ｍｇ，用稀释溶剂稀释
至５０ｍｌ容量瓶中。

Ｇ５　仪器

Ｇ５１　气相色谱仪：配电子捕获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
Ｇ５２　色谱柱：非极性毛细管色谱柱 （如二甲基聚硅氧烷色谱柱：３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膜厚）
或其它能使被测物与其它组分完全分离的色谱柱；

Ｇ５３　微量注射器，注射器至少应具有进样量两倍的容量。

Ｇ６　色谱操作条件

Ｇ６１　色谱分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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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样方式：分流进样；

载气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
柱温：程序升温，４２℃保持９ｍｉｎ，以５０℃／ｍｉｎ升至２５０℃保持２ｍｉｎ；
进样口温度：２５０℃；
检测器温度：３００℃；
尾吹：３０ｍｌ／ｍｉｎ。
注：由于色谱分析条件常因实验条件不同而有差异，所以应根据所用气相色谱仪的型号和性能，制定分析卤代烃

的最佳分析条件。

Ｇ７　测定步骤

Ｇ７１　被测物保留时间的测定
调节仪器至最佳状态 （如Ｇ６１），待仪器稳定后，注入０２μｌ含所有被测物的标准溶液。记录

各被测物标准组分的保留时间，各被测物标准组分的出峰顺序及保留时间见图Ｇ１：

１—稀释溶剂甲醇；２—二氯甲烷；３—１，１二氯乙烷；４—三氯甲烷；５—溴丙烷；
６—１，２二氯乙烷；７—１，１，１三氯乙烷；８—四氯化碳；９—１，１，２三氯乙烷

图Ｇ１　被测物在二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柱上的出峰顺序

Ｇ７２　定性检验样品中的被测组分
称取１ｇ左右的样品用甲醇稀释至２５ｍｌ容量瓶中，按Ｇ７１选定的测试条件进行检测，并确定

出被测物的种类。

Ｇ７３　测定被测物的响应因子
称取１ｇ左右的在Ｇ７２中检出的被测物的标准试剂，称准至０１ｍｇ，及对应的溴丙烷溶液，用

甲醇稀释至５０ｍｌ容量瓶中，按其线性范围稀释 （其浓度应在线性范围内，若超出应加大稀释倍数或

多次稀释），摇匀。用微量注射器进０２μｌ样品，并记录其色谱图。
注：加入的溴丙烷内标物溶液在色谱仪上的响应值应在其线性范围之内。

计算被测组分的相对响应因子Ｒ：

Ｒ＝
ＡｉＷＳ
ＷｉＡＳ

（１）

式中：ＷＳ———溴丙烷重量，ｇ；
Ｗｉ———被测组分重量，ｇ；
Ａｉ———被测组分峰面积；
ＡＳ———溴丙烷峰面积。

Ｒ值取二次结果的平均值，其相对偏差应小于５％，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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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７４　样品测定
准确称取１ｇ左右的样品 （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加入１ｍｌ溴丙烷溶液于５０ｍｌ的容量瓶中，用甲

醇稀释至刻度。溴丙烷溶液的加入量应使其在色谱仪上的峰面积与样品被测组分在色谱仪上的峰面积

大致相同。待仪器稳定后开始测试。

Ｇ８　计算

Ｇ８１　计算被测物含量
通过下式计算涂料中被测组分的含量ｃｉ（ｍｇ／ｋｇ）：

ｃｉ＝
ＡｉＷＳ
ＡＳＳ样 Ｒ

（２）

式中：Ａｉ──被测组分峰面积；
ＡＳ──溴丙烷峰面积；
ＷＳ──溴丙烷重量，μｇ；
Ｓ样──涂料质量，ｇ；
Ｒ──相对响应因子。

测定结果取二次的平均值，其相对偏差应小于５％。
Ｇ８２　试样中卤代烃含量Ｗ卤代烃 （以二氯甲烷计，ｍｇ／ｋｇ）的计算

Ｗ卤代烃 ＝Ｗ二氯甲烷 ＋０８５８×（Ｗ１，１二氯乙烷 ＋Ｗ１，２二氯乙烷）＋０６３７×（Ｗ１，１，１三氯乙烷 ＋Ｗ１，１，２三氯乙烷）

＋０５５２Ｗ四氯化碳 ＋０７１１Ｗ三氯甲烷 （３）
式中：０８５８———二氯甲烷与二氯乙烷的相对分子量的比值；

０７１１———二氯甲烷与三氯甲烷的相对分子量的比值；
０６３７———二氯甲烷与三氯乙烷的相对分子量的比值；
０５５２———二氯甲烷与四氯化碳的相对分子量的比值。
计算结果保留至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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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Ｈ
（资料性附录）

附录Ａ 章条编号与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０章条编号对照

表Ｈ１给出了附录Ａ 章条编号与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０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表Ｈ１　附录Ａ 章条编号与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０章条编号对照

附录Ａ章条编号 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０章条编号 附录Ａ章条编号 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０章条编号

Ａ１ １的第二句

— ２

Ａ２～Ａ２１ ３～３１

— ３２～３４

Ａ３ ４

— ５

Ａ４～Ａ４１ ６～６１

— ６２１

Ａ４２ ６２２

— ６２３～６２４

Ａ４３～Ａ４４３ ６３～６４３

Ａ４５ ６５部分内容

Ａ４６～Ａ４１２ ６６～６１２

Ａ４１２１ ６１２１部分内容

Ａ４１２２～Ａ４１２３ ６１２２～６１２３

Ａ５～Ａ５３ ７～７３

Ａ５４ —

Ａ６ ８部分内容

Ａ７ ９

Ａ７１ ９１部分内容

Ａ７２ ９２部分内容

Ａ７３～Ａ７４ ９３～９４

Ａ７５～Ａ７５２ ９５～９５２

Ａ７６ ９６部分内容

Ａ７７～Ａ７７１ ９７～９７１

Ａ７７２ —

Ａ７７３ ９７２

Ａ８ １０

— １０１～１０２

Ａ８１ １０３

Ａ８２ １０４

— １０５

Ａ９ １１

Ａ１０～Ａ１０２ １２～１２２

— １３

— ＡｎｎｅｘＡ

附录Ｃ ＡｎｎｅｘＢ部分内容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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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Ｉ
（资料性附录）

附录Ａ 与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０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Ｉ１给出了附录Ａ与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０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表Ⅰ１　附录Ａ与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０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附录Ａ 的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　　因

Ａ１ 　对ＶＯＣ含量大于１５％的涂料不做说明 　本方法的测定范围为０１％～１５％

— 　删除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 　在２中介绍

Ａ２

　ＶＯＣ定义与ＩＳＯ１１８９０所采用的定义不同

　删除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３２
　删除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３３
　删除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３４

　采用ｄｅｃｏｐａｉｎｔ对 ＶＯＣ的定义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４／４２／ＥＣ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２１Ａ
ｐｒｉｌ２００４ｏｎ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ｏｌ
ｖｅｎｔｓｉ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ｖａｒｎｉｓｈｅｓａｎｄｖｅｈｉｃｌｅ
ｒｅ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ａｍｅｎｄｌ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１９９９／
１３／ＥＣ）
　在３２中已作定义，不再重复
　不予采用
　按３２的定义无需此定义Ａ４２ 　选用一种进样系统 　所采用的进样系统完全能满足测试要求

Ａ４５
　增加测试用毛细管色谱柱种类：６％腈丙
苯基／９４％二甲基聚硅氧烷

　能更准确的按所采用的 ＶＯＣ定义区分 ＶＯＣ
组分

Ａ４１２１ 　载气纯度改为９９９９５％ 　国内有些气体达不到９９９９６％纯度
— 　删除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５ 　按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Ａ５４ 　增加了用于区分ＶＯＣ组分的标记物 　便于按沸点区分ＶＯＣ组分

Ａ６ 　采用ＧＢ３１８６—８２
　与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０（Ｅ）引用的ＩＳＯ１５１３
等效

Ａ７１ 　采用ＧＢ／Ｔ６７５０—８６
　与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２０００（Ｅ）引用的ＩＳＯ２８１１
等效

Ａ７２ 　采用原方法 　采用原方法的测试精密度更好
Ａ７４ 　增加了双色谱柱定性 　适合国内企业及检测机构检测

Ａ７７２
　增加了如何利用标记物区分 ＶＯＣ组分的
测试步骤

　与本标准所采用的ＶＯＣ定义一致

— 　删除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５ 　与ＶＯＣ含量的定义不一致

Ａ８１
　 对不同产品选用不同的表示ＶＯＣ含量的
计算公式

　与ＶＯＣ含量的定义一致

Ａ８２
　对不同产品选用不同的表示 ＶＯＣ含量的
计算公式

　与ＶＯＣ含量的定义一致

Ａ１０ 　不采用双组分清漆的统计数据 　此数据不在本标准测试范围之内
— 　删除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１３ 　 按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 　删除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ＡｎｎｅｘＡ 　 按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附录Ｃ 　对ＩＳＯ１１８９０２ＡｎｎｅｘＢ进行了修改 　允许对资料性附录修改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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